
114年1月

新北市公私立幼兒園
基礎評鑑說明暨實務研討

114及115學年度受評鑑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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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麼要接受基礎評鑑呢？

《幼兒園評鑑辦法》112年2月27日修正

「新北市幼兒園基礎評鑑暨追蹤評鑑實施計畫」

112年8月7日公告修訂

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：

教育部111年12月29日公告

教育部112年3月29日公告修正

教育部112年4月28日公告修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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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目的

1.藉由評鑑指標檢核項目，

引導幼兒園建立園務運作基本制度。

2.辦理基礎評鑑，執行政府監督的責任，

並檢核幼兒園持續符合法令相關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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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評鑑 查察 輔導

目的
1. 符合法令規定
2. 建立基本運作機制

符合法令規定 提升品質

期程 五年一週期 不定期(每季) 一學年申請一次

涉及
幼兒園

全面 部分(抽樣) 縣市政府規劃/

幼兒園自主申請

與評鑑
之關聯

1. 倘於評鑑現場發現逾
指標範疇，涉有違反
其他法規等疑慮之情
事，應另依查察機制
妥處。

2. 二者辦理及結果不宜
相互替代之，以避免
混淆。

1. 協助提升需改善處

2. 輔導≠通過

評鑑V.S.查察V.S.輔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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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3個週期

第1週期

• 教育部101年8月8日公告

• 「102至10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」-47項

第2週期

• 教育部106年9月19日公告

• 「107至111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」-39項

第3週期

• 教育部111年12月29日公告

• 「112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」-37項
(112年4月28日修正部分指標細項)新的週期

新的開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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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參與對象

114學年度

三重、蘆洲、三峽、樹林

(含復業及新設立)等區域幼兒園

115學年度

汐止、新店、烏來、石碇、

深坑、坪林、瑞芳、平溪、

雙溪、貢寮及鶯歌等區域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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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參與對象

114學年度三重、蘆洲、三峽、樹林

(含復業及新設立)等區域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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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週期 第2週期 第3週期
評鑑區域

學年度

102 107 112
新莊、泰山、五股、林口、八里、金山、
萬里

103 108 113 中和、永和、三芝、石門、淡水

104 109 114 三重、蘆洲、三峽、樹林

105 110 115
汐止、新店、烏來、石碇、深坑、坪林、
瑞芳、平溪、雙溪、貢寮、鶯歌

106 111 116 板橋、土城

週期及評鑑區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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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

幼兒園基礎評鑑暨

追蹤評鑑實施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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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實施(1/9)

 繳交對象：114學年度受評園

 繳交期限：114年6月15日前(以公文提醒繳交)

 繳交方式：上傳電子檔案至評鑑專用信箱

 自評表下載路徑
 新北市幼兒教育資源網→

 評鑑專區→

 基礎評鑑→

 參考表單→

 【第3週期】新北市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自評表

自我評鑑 基礎評鑑 追蹤評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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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自評表

依設立許可
立案證書填寫

依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
系統&幼生管理系統

填寫負責人
的姓名

★小提醒：倘幼兒園基本資料有變動，請於實地訪視時提供當學年第1學期最新資料。 11



新北市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自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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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112學年至11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自評表

★繳交對象：114學年度受評園
★繳交期限：114年6月15日前
★繳交方式：請上傳「自評表電子檔」至基礎評
鑑專用信箱：evaluate@kidmail.ntpc.edu.tw

115學年度受評園
先不用繳交來喔!
(115年度才要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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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評表下載路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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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評表下載路徑

收到本局公文後，
自評表檔案請至

幼教資源網下載喔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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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實施(2/9)

自我評鑑 基礎評鑑 追蹤評鑑

 公告實地訪視日期

 對象：114學年度受評園

 114年7月31日前公告(日期、上下午場次)

 公告後，即不可更換時間。

 受評園倘有特殊狀況，請於114年6月15日前備公文函知教育局。

 實地訪視期間：114年9月~11月

★依據新北市幼兒園基礎評鑑暨追蹤評鑑實施計畫
幼兒園如欲申請調整評鑑日期，得於當年度繳交評鑑自我評鑑表之期限內，函報本局並

敘明欲調整日期之事由，由本局審核通過同意調整訪評日期。經本局公布當學年度評鑑日
程後，幼兒園不得再為申請調整評鑑日期。 16



評鑑實施(3/9)

自我評鑑 基礎評鑑 追蹤評鑑

12月 3-4月1月 2月 5月9-11月

實地
訪視

初稿 申復
申復

審理

正式
報告

申訴
申訴

審議

公布

評鑑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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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實施(4/9)

 公布評鑑結果
 全國教保資訊網首頁─幼兒園查詢 ─評鑑結果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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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實施(5/9)

 查詢第1週期或第2週期受評學年度、評鑑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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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實施(6/9)

 查詢受評學年度、評鑑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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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實施(7/9)

自我評鑑 基礎評鑑 追蹤評鑑

 僅針對基礎評鑑未通過之指標細項進行檢核。

 未通過者之裁罰處分

未通過追蹤評鑑 罰鍰金額

第1次 6萬元

第2次 15萬元

第3次 30萬元

依據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52條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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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實施(8/9)

 申復要件：《幼兒園評鑑辦法》第8條

 評鑑程序有重大違反相關評鑑實施計畫規定之情事，致生不利於受評

鑑幼兒園之情形。

 報告初稿所依據之數據、資料或其他內容，與受評鑑幼兒園接受評鑑

當時之實際狀況有重大不符，致生不利於該幼兒園之情形。但不包括

因評鑑當時該幼兒園所提供之資料欠缺或錯誤致其不符。

 ＊不受理評鑑實地訪視後，以事後修正資料做為申復資料。

 受評園對報告初稿所載內容有要求修正事項。

 申訴要件：《幼兒園評鑑辦法》第9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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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實施(9/9)

序 辦理內容 申復 申訴

1 提出申請 評鑑報告初稿 評鑑正式報告

2 申請期限 文到次日起2星期內 文到次日起1個月內

3 申請程序
填具申復/申訴書，載明具體理由，並檢附相關證
明文件，向教育局提出。
(＊倘逾規定期限，不予受理)

4 審理(議)作業
1.以書面資料審理(議)。
2.審理(議)結果函知申請申復(訴)之幼兒園。

5 審理(議)結果
有理由：修正評鑑報告初稿/正式報告

無理由：維持評鑑報告初稿/正式報告

6 結果 正式報告 公布評鑑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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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地訪視當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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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地訪視當日流程

預定時間
工作項目 參與人員

上午場次 下午場次

9:00-9:20 1:00-1:20 園務說明
主持人：評鑑委員
受評園相關人員

9:20-10:50 1:20-2:50 分項評鑑
評鑑委員
受評園相關人員

10:50-11:10 2:50-3:10 評鑑委員會議 評鑑委員

11:10-11:30 3:10-3:30 綜合座談
評鑑委員
受評園相關人員

2位評鑑委員及1位工作人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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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性：讓評鑑委員快速瞭解受評園現況。

『目標導向』
★請務必準備園務說明不可省略

評鑑指標類別為主

六大類別依序說明

教保活動課程特色

背景、理念為輔

★可使用方式….

1.製做『簡報』說明

2.使用『資料夾』說明

3.其他

實地訪視當日流程-園務說明

★小提醒：受評園皆屬獨立園，不可相關幼兒園併同簡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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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員 類別

A委員

類別1：設立與營運

類別2：總務與財務管理

類別4：人事管理

類別6：安全管理

B委員
類別3：教保活動課程

類別5：餐飲與衛生

★小提醒：依類別分資料夾，厚度適中，方便翻閱。

實地訪視當日流程-分項評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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評鑑委員會議
 提供獨立空間 or 先行迴避

綜合座談
 確認實地訪視當日評鑑結果

 委員提出改進建議

 委員與園方交換意見

實地訪視當日流程-委員會議/綜合座談

受評結果請各園仍請依據
本局正式公文或公告為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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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礎評鑑指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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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指標類別與項目(1/2)

1.設立與營運

1.1設立名稱
與地址

1.2生師比例

1.3資訊公開

2.總務與財務
管理

2.1收費規定

2.2環境設備
維護

3.教保活動
課程

3.1課程規劃

與實施

3.2幼兒發展篩檢

3.3活動室環境

3.4午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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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指標類別與項目(2/2)

4.人事管理

4.1員工保險

4.2退休制度

4.3出勤管理

5.餐飲與衛
生管理

5.1餐飲管理

5.2衛生保健

6.安全管理

6.1交通安全

6.2場地安全

6.3緊急事件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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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指標修正情形及差異

• 4.1.1教保服務人員之薪資所得未因領取政府所發導師津貼

差額或教保服務津貼而調降。

• 納入地方政府平時定期檢查及督導機制。

刪除

• 原「3.1.2各班課程應採統整不分科方式進行教學。

3.1.3各班課程不得進行全日、半日或分科之外語教學。」

整併為3.1.2各班課程應採統整不分科方式進行教學。

• 其中評鑑訪視與檢核資料第4點實施外語教學者，不得以全部時間，

或以部分時間採非融入方式實施。

整併

• 原5.3.1訂有緊急事件處理機制並留有處理通報紀錄，移列

至6.3.1。
移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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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符合指標前10項

序 指標細項

1 4.1.1 教職員工均辦理保險，且投保薪資未有低報情形。

2 3.1.2 各班課程應採統整不分科方式進行教學。

3 5.1.1
應公布每個月餐點表，並告知家長，且每日餐點均含全穀雜糧
類、豆魚蛋肉類、蔬菜類及水果類等四大類食物。

4 6.1.2 幼童專用車至少每半年應實施保養，並留有紀錄。

5 2.1.1
收退費基準及減免收費規定應於每學期開始前一個月公告，並
告知家長。

6 3.1.3 每日應實施連續三十分鐘以上之幼兒大肌肉活動時間。

7 5.1.4 廚房之出入口應設置病媒防治設施，且無損壞。

8 5.1.6
經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處理後之水質，每三個月至少檢測
一次大腸桿菌群，水質符合標準並留有紀錄。

9 6.1.4
幼童專用車均應配置對內外行車影像紀錄器及合於規定之滅火
器。

10 6.1.6 幼兒上下車時，均應依乘坐幼兒名冊逐一清點，並留有紀錄。 33



如何準備
基礎評鑑資料？

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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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開手冊後…

首先看到『目錄』

包含…
1.第一章~第六章
2.附件一 P.167
3.附件二 P.1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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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閱讀清楚指標(1/4)

◆評鑑項目、評鑑細項、評鑑方式與檢核資料
→教育部公告之評鑑指標內容

第1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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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閱讀清楚指標(2/4)
◆評鑑工作小叮嚀
→幼兒園如何準備評鑑資料
1.檢核區間與方式
2.準備資料/設備
3.請再確認→為準備資料/確認設備時，
須特別注意的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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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閱讀清楚指標(3/4)
◆示例
各指標細項之佐證資料、文件、
設備…等示例及其頁碼。
◆相關法規
評鑑指標細項的法源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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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閱讀清楚指標(4/4)
◆評鑑工作再次小叮嚀(很重要說三次)
→請注意檢核區間!!!!!
→將有時間的部分請用螢光筆標示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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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閱讀清楚指標(5/4)

◆評鑑工作提醒 P.167
→指標有部分修正的地方 標示灰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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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留意檢核區間及方式(1/3)

?

實地觀察(檢核)

評鑑當學年及前一學年
近6個月

4至9月

近2個月

訪視當日前

2個月開始計算

評鑑當學年

4.1.1至4.3.1 6.1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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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學年度受評園

當學年度
114

學年度
114.8.1-

115.7.31

第1學期 114.8.1-114.1.31

第2學期 115.2.1-115.7.31

前一學年度
113

學年度
113.8.1-

114.7.31

第1學期 113.8.1-114.1.31

第2學期 114.2.1-114.7.31

2.留意檢核區間及方式(2/3)

學年度

第1學期 第2學期

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

(8月1日至隔年1月31日) (2月1日至7月31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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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學年度受評園

當學年度
115

學年度
115.8.1-

116.7.31

第1學期 115.8.1-116.1.31

第2學期 116.2.1-116.7.31

前一學年度
114

學年度
114.8.1-

115.7.31

第1學期 114.8.1-115.1.31

第2學期 115.2.1-115.7.31

2.留意檢核區間及方式(2/3)

學年度

第1學期 第2學期

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

(8月1日至隔年1月31日) (2月1日至7月31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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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幼兒園名稱』、『學年度、學期』、『日期』

4.各類文件清楚標示

全園環境消毒

•全園室內、
外設施設備
檢核

•幼童車逃生
演練(半年)

作息表

•統整性課程

•大肌肉活動

•餐點時間

•午休

留有紀錄

•紀錄內容

•紀錄完整性

•中文簽名

•人事時地物

準備資料使用表格是否更新、資料年學度正確性。

正式文件應以中文姓名簽署。

建議留下評鑑需檢核學期聯絡本(每班3-5本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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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留意教育局行政作業流程(1/6)

 教職員工異動(請洽各分區承辦人)

 30日內函報本局

 放寬教保服務人員代理資格

同意放寬代理，教職員工清冊呈現情形如上

有關指標細項

1.2.1生師比例

類別4人事管理

提醒每學期末時，列
印出員工清冊留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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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留意教育局行政作業流程(2/6)

 收費調整

有關指標細項

2.1收費規定

收到教育局審議通過之公文，
才能向家長收取調整後之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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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留意教育局行政作業流程(3/6)

 幼兒園設有「固定式遊樂設施」者，請使

用「兒童遊樂設施自主檢核表」

有關指標細項

2.2.2

設施設備安全檢核

兒童遊戲場設
施安全管理規
範(核定本)

手冊P.31-33

★提醒：請留意務必使用正確更新表件。47



5.留意教育局行政作業流程(4/6)

 幼童專用車
 汰舊、新購、過戶等，記得辦理第2階段車輛資料報局備查。

第1階段

幼兒園申請購置，

教育局同意辦理

至監理單位

辦理相關手續

第2階段

車輛資料

報教育局備查

有關指標細項

6.1交通安全

幼兒園填報區-幼童專用車新增

★小提醒：幼童車自行停用未報局核備者，本項指標仍需檢核。

有完成
第2階段
報局核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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 變更負責人/停歇業流程

★小提醒：
變更負責人，仍須依檢核區間規定，檢核前一學年資料。

5.留意教育局行政作業流程(5/6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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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留意教育局行政作業流程(6/6)

 公立幼兒園(附設、專設)

 人事、總務、衛生管理資料，如為學校統籌辦理，請事先確認

資料正確性、完整性，並於評鑑當日呈現於資料夾中。

 類別4：人事管理→標示出幼兒園教職員工。

 5.1.5：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之每月維護紀錄。

 5.1.6：每3個月檢測大腸桿菌群之水值資料。

1、4、7、10月

2、5、8、11月

3、6、9、12月

每3個月

幼兒園應主動連繫負責單位，確認是否每3

個月皆辦理大腸桿菌群水質檢測，尤其是第

1季(1-3月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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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OR

幼兒園

資源

手冊

基礎評鑑
資源平台

公版

簡報
說明會

基礎評
鑑輔導

評
鑑
相
關
資
源

51



評鑑相關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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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相關資源(2/4)

新北市幼兒教育資源網─評鑑專區─基礎評鑑─參考表單(簡報)

★小提醒：部分指標有調整，準備資料使務必使用正確的表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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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鑑相關資源

各幼兒園一本

列入財產妥善保管

遺失無法補發

感謝輔導團團員及所有協助提供
各項示例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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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絡資訊

教育局幼兒教育科

 林佩苓承辦人

 29603456分機2799

教保輔導團

 張杏妃主任、羅心怡老師

 82527561分機25、13

~評鑑專用信箱~
evaluate@kidmail.ntpc.edu.tw

請善加使用各項評鑑資源
順利通過評鑑，並邁向優質成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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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年1月11日及12日
評鑑說明會回饋單

QR COD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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